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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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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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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规范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金源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华苑支行（以下统称“协议银行”），签署了两份《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协议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专户仅用于公司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二、公司和协议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生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民生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协议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四、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学春、梁江东可以随时到协议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协议银行应当及时、准

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协议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民生证

券指定的其他保荐代表人向协议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协议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民生证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

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上述开户银

行方，同时按上述三方监管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上述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八、协议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民生证券的要求

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民生证券发现公司、协议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７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４３

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

１０

，

３１２．５

万股

发行价格：

８．００

元

／

股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３，０９３．７５ ３６

２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２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２

４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２

５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２

６

丁坚

１，０００ １２

７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２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８．７５ １２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控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方案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的公司四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审核有条件通过。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７２

号”《关于核准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１１

号”《关于核准豁免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要约收购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义务的批复》，豁免了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因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１０

，

３１２．５

万股

４

、发行价格：

８．００

元

／

股

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没有参与竞价，但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即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价格

８．００

元

／

股认购了股份。

５

、发行方式：现金认购

６

、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的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数量

（

万股

）

配售价格

（

元

／

股

）

募集资金

（

万元

）

１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３，０９３．７５ ８．００ ２４，７５０

２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０ ８．００ ８，８００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８．００ ８，８００

４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９，６００

５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６

丁坚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０

７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０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８．７５ ８．００ ２，５５０

小计

： １０，３１２．５０ ８２，５００

控股股东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认购了本次发行的

３

，

０９３．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１０

，

３１２．５０

万股的

３０％

，认购数量符合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规定。

７

、限售期：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认购本次发行的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部分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８

、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９

、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１２

，

４５０

，

１９９．９０

元，其中包括保荐费、承销费、律师费和验资费用等。 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８１２

，

５４９

，

８００．１０

元。

１０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五洲松德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３２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本次发行

的认购资金共计

８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已缴存入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为中储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开

设的专项账户内。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五洲松德验字［

２００９

］

０３２２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止，本次发行中储股份

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共计

１２

，

４５０

，

１９９．９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１２

，

５４９

，

８００．１０

元，其中注册资本

１０３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７０９

，

４２４

，

８００．１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工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

分配过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

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中发行对象的规定； 整个发行过程遵循了

公平、公正、公开和透明的原则，询价名单的确定、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和其有效性、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由金汇律师事

务所进行法律见证。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

效。 ”

２

、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金汇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法定的批准和授权，无须取得进一步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

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方式及结果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

关系

认购数量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市时间

１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控股股东

３，０９３．７５ 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无

１，１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１，１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４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

１，２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５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无

１，５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６

丁坚 无

１，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７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１，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３１８．７５ 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住 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６

区

１８

号楼

注册资本：

５７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韩铁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大型物件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组织物资和商品的储存、加工；国际货运代理：金属材料、机电

产品、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矿产品、焦炭、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文化体育用品、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天然橡

胶、木材、水泥、燃料、汽车的销售；起重运输设备制造；货场、房屋出租；进出口业务；为货主代办运货手续、代储、代购、代展、代销物资；

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２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

１２５

、

１２７

号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海智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

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

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险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

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业务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国家有专

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注册资本：

６

，

６３０

，

４６７

，

６００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产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直接投资

４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杭州中大广场

Ａ

座

注册资本：

３７４

，

７５２

，

０６８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继达

经营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详见外经贸部批文），外派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的劳务人员，进口商品的国内销售，组织出口商品的

制造与加工，实业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限下属企业），百货、工艺美术品、机电设备、原辅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农副产品、粮油制品及副食品（限下属企业）、羊毛纸张销售，旅游服务，经济技术咨询，汽车租赁。

５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住 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

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含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

目：无

６

、丁坚

类 型：自然人

住 址： 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商水路

５２

号三单元

身份证号：

３７０２０４１９７００４０１１３１６

７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

户；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含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般经营项

目：无

８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经营范围：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投资基金。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３４４，９８５，７２０ ４６．８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８７５，２３６ ２．９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５，８１８，５１０ ０．７９％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泰达荷银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９３０，０８４ ０．６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无锡赛诺资产管理中心

４，７８０，０００ ０．６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８４，８６１ ０．５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成都天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５１，０００ ０．４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荷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陈静

２，７６８，３００ ０．３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４００，９９３，７１１ ５４．４１％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权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

３７５，９２３，２２０ ４４．７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８７５，２３６ ２．６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丁坚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８，４２１，６００ １．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４８１，２２０，０５６ ５７．２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４４，９８５，７２０ ３０，９３７，５００ ３７５，９２３，２２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０ ６２，１８７，５００ ６２，１８７，５００

８、

自然人配售股份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４４，９８５，７２０ １０３，１２５，０００ ４４８，１１０，７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Ａ

股

３９１，９９２，０６２ ３９１，９９２，０６２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９１，９９２，０６２ ０ ３９１，９９２，０６２

股份总额

７３６，９７７，７８２ １０３，１２５，０００ ８４０，１０２，７８２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将会降低，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和提升公司的偿债能

力，有利于中储股份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对公司后续持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并投产后，公司物流设施扩大，物流装备能力增强，缓解公司物流业务产能不足的现状，公司盈利能力提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国内仓储物流行业中的龙头地位，扩大和完善物流网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中储总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４６．８１％

下降到

４４．７５％

，发行完成后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

中国诚通，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为公司目前主营业务，项目实施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况。 在关联交易方面，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１６

号中国人寿大厦

１９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保荐代表人：王学春、梁江东

项目协办人：王刚

项目组成员：马初进、杜存兵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６９７７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８７６９５３８

（二）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

层

法定代表人：刘贵彬

签字注册会计师：郭家利、韩 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三）验资机构：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路

１８８

号信达广场

３５

层

法定代表人：方文森

签字注册会计师：侯杏倩、钱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８２３８６７０

传 真：

０２２－２３５５９０４５

（四）发行人律师事务所：金汇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

６６

号凯旋门大厦

Ａ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张秀清

经办律师：贾伟东、董力成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１２２２２２

传 真：

０２２－２３３２４３３６

七、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７２

号文；

２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３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金汇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５

、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７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三）查阅网站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查阅地点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６

区

１８

号楼

联系人：申崇志

电 话 ：

０１０－８３６７３２９２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承诺在股票上市之后三个月内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中小企业板块投资者利益保护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

章程，并在章程中载明：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公司不得

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刘秋华夫妇对持有珠海智明的股权作了如下承诺：自珠海市

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珠海市

智明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

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张彬贤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珠海市智明有限

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智明、珠海智明的关联方刘明、从珠海智明受让股权的股东冯发兴、李高文、

黄耀泉、黄秋英、廖新强、赖芳芳、张瑞云、甘碧云、李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

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刘明、李华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

、本次发行前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何喜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

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３

、本次发行前股东马苑文、谢丽红、马苑梅、贝俊岳、陈华誉、张戈林、陆胖娟、陆文琴、张丽臣和黎

燕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未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８

年三季度和

２００８

年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００

号文《关于核准珠海市乐

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

５００

万股及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成功发行，发行价格为

１３．７０

元

／

股。

三、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

２００９

】

１７７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乐通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09

年

12

月

１１

日起上市

交易。

四、本次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三）股票简称：乐通股份

（四）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１９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５００

万股

（七）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并上市后

持股

（

万股

）

比例

（％）

持股

（

万股

）

比例

（％）

限售期

１、

珠海智明

３，２００ ４２．６７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３６

个月

2、

刘明

、

李华

、

冯发兴

、

李高文

、

黄耀泉

、

黄秋英

、

廖新强

、

赖芳

芳

、

张瑞云

、

甘碧云

1,306 17.41 1,306 13.06

３、

何喜森

、

马苑文

、

谢丽红

、

马

苑梅

、

贝俊岳

、

陈华誉

、

张戈林

、

陆胖娟

、

陆文琴

、

张丽臣

、

黎燕

芳

２，９９４ ３９．９２ ２，９９４ ２９．９４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除上述流通限制外，刘明、李华、何喜森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备注：发行前股东持股数量明细详见招股

说明书。 ）

（八）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刘秋华夫妇对持有珠海智明的股权作了如下承诺：

自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

持有的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包括

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张彬贤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珠

海市智明有限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智明、珠海智明的关联方刘明、从珠海智明受让股权的股东冯发兴、李高文、黄

耀泉、黄秋英、廖新强、赖芳芳、张瑞云、甘碧云、李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

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刘明、李华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前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何喜森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

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发行前股东马苑文、谢丽红、马苑梅、贝俊岳、陈华誉、张戈林、陆胖娟、陆文琴、张丽臣和黎燕

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５０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十）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数量

（

万股

）

占发行后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

珠海智明

３

，

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冯发兴

３９９．００ ３．９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李高文

２２３．５０ ２．２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黄耀泉

１９２．７５ １．９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黄秋英

１６２．７５ １．６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廖新强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赖芳芳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张瑞云

４９．５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甘碧云

１５．０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刘明

６．０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李华

２．５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马苑文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４．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谢丽红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马苑梅

４５０．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贝俊岳

５４．００ ０．５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陈华誉

５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张戈林

５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何喜森

４２．００ ０．４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陆胖娟

３５．００ ０．３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陆文琴

３３．００ ０．３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张丽臣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黎燕芳

１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配售发行的股份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除上述流通限制外，刘明、李华、何喜森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Ｌｅｔｏ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张彬贤

业务范围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各类油墨

、

涂料及相关的配套产品

（

危险化学品

按

（

粤

）

ＷＨ

安许证字

（

２００６

）

Ｃ００４６

许可范围经营

）

所属行业

Ｃ４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注册登记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４

日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

工商登记机关 广东省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 珠海市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８５

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８３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３８３３３９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ｌｅｔｏｎｇｉｎｋ．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ｌｔ＠ｌｅｔｏｎｇｉｎｋ．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 李华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 名 身 份 任期 持股数量

张彬贤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通过珠海智明持有公司股份

３，２００．００

万股

刘明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持有公司股份

６．００

万股

甘润强 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无

李华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０

万股

程法光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无

陈铁群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无

汤金木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无

何喜森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持有公司股份

４２．００

万股

张荣辉 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无

胡松 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无

严红海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无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发行前，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份，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４２．６７％

，是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珠海智明系张彬贤、刘秋华夫妇

１００％

控股的公司，张彬贤、刘秋华夫妇为本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

珠海智明，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住所为珠海市香洲红山路

１０１

号商铺，经营范围为：化工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针织品、纺织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服装、机动车零配件、照相器材、建筑材料的批

发、零售，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其中刘秋华出资人民币

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刘明出资人民币

２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

日，珠海智明已收到各股东缴付的出资

１００

万元，其中刘秋华以

人民币缴付出资

８０

万元，刘明以人民币缴付出资

２０

万元，珠海立信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出资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珠立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Ｂ－０３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

日，经珠海智明股东会决议，刘秋华以货币资金增资

２４０

万元人民币，刘明以货币资金

增资

２０

万元人民币；同时增加新股东张彬贤，以货币资金出资

４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各股东出资

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刘秋华

３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刘明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张彬贤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永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 确认增资款全部到位， 并出具了永安达验字

２００３－

０７０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珠海智明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经珠海智明股东会决议，刘秋华将其持有的

２８０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以原

值转让给张彬贤，刘明将其持有的

４０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以原值转让给张彬贤，本次转让后各

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张彬贤

３６０．００ ９０．００％

刘秋华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目前，珠海智明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最近一年及一期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期末

／

期间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净利润

２００８

年末

／ ２００８

年度

４

，

９７７．３１ ４

，

７７１．７８ －１４．８４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末

／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４

，

７９７．５５ ４

，

７６２．６４ －９．１４

以上数据分别经珠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珠海公信查字［

２００９

］

１１１

号审计和珠海公信查字

［

２００９

］

１５２

号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

报告期内，张彬贤、刘秋华夫妇一直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张彬贤简历如下：张彬贤，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１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中国包装联合会第七届理事会

副会长、广东包装技术协会副会长、珠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１９８８

年进入珠海美光塑胶油墨制造有限公

司，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该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创办珠海市乐通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刘秋华简历如下：刘秋华，女，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中专学历。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７

年，就读于广东省五华县

师范学校；

１９８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珠海市前山小学任教；

２００１

年至今，任职于珠海市智明有限公司，现任该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公司控股股东为乐营实业，乐营实业当时为张彬贤、刘秋华夫妇控制的公

司，张彬贤持有乐营实业

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乐营实业将其持有公司的

６０％

股权全部转让给珠

海智明，珠海智明为张彬贤、刘秋华夫妇全资控制的公司。 因此，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智明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彬贤、刘秋华夫妇均无控制的其他企业。

保荐人通过向工商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的询问以及谈话笔录的方式对张彬贤及刘秋华的对外投资

情况进行了核查，张彬贤与刘秋华除分别投资珠海智明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外，两人均无其他对外投资的

情况。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彬贤、刘秋华夫妇，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有关声

明，并经向张彬贤、刘秋华夫妇调查，张彬贤与刘秋华除分别持有珠海智明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外，没有其

他对外投资的情形。

四、本次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所产生的股东总人数为

40184

人，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

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占股本比例

１

珠海智明

３

，

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２

马苑文

１

，

４５０．００ １４．５０％

３

谢丽红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４

马苑梅

４５０．００ ４．５０％

５

冯发兴

３９９．００ ３．９９％

６

李高文

２２３．５０ ２．２３％

７

黄耀泉

１９２．７５ １．９３％

８

黄秋英

１６２．７５ １．６３％

９

廖新强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０

赖芳芳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３．７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500

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2

，

000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

５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

０．６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４６．９８

倍；网

上定价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２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３５７

倍。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４

，

２５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总额为

２１３８７．８

万元。

２

、 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华德验字［

２００９

］

１２５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１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

发行费用明细 金额

（

元

）

承销费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荐费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律师费

、

审计费

、

评估费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用

８

，

１１８

，

１３２．３１

合计

２６

，

４１８

，

１３２．３１

２

、发行费用为

１．０６

元

／

股。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１

，

６０８．１９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４．７３

元（按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份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２８

元 （按

２００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

份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上市公告书将未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末

２００８

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资产

（

元

） ２０８，５４５，３４０．６４ １７２，７６５，４４１．９４ ２０．７１％

流动负债

（

元

） １０５，６２７，７４２．５６ ９３，６９８，７４１．８５ １２．７３％

资产

（

元

） ２７４，０５０，１６０．７３ ２３１，２９８，９５０．４７ １８．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６３，００７，７８９．６１ １３３，８６７，７４０．４１ ２１．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１７ １．７８ ２１．９１％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８８，７２４，７５８．４５ ３．１４％ ２３３，８０２，０３９．４９ ０．３５％

利润总额

（

元

） １３，３２０，０９０．５５ ５４．６２％ ３４，５０７，４８０．８０ ４０．６３％

净利润

１１，４７２，６０８．２６ ６６．３１％ ２９，５１９，５６２．２５ ４４．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８６２，１２４．４０ ６５．９５％ ２７，９７８，３６８．００ ４２．５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６４０，８５３．９２ ６０．９４％ ２７，３０３，９５４．５ ４５．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 ６５．９５％ ０．３７ ４２．５２％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６．６６％

增加

１．１

个百分

点

１７．１６％

增加

０．４７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６．５３％

增加

０．９１

个百分

点

１６．７５％

增加

０．７８

个百分

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０，０８４，１４４．３５ １７０．７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０．２７ １７０．７１％

二、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

，

３８０．２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８７２．４８

万元，同

比增加

３．１４％

。 从利润规模看，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

，

９５１．９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６８％

，其

中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实现净利润

１

，

１４７．２６

万元， 同比增长

６６．３１％

， 公司利润水平上升较快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公司抓住化工原料价格处于低位的有利时机，加大了原料采购力度，油墨原料成本进一

步下降， 导致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公司毛利率水平较

２００８

年提高较多，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２９％

，而

２００８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约

２４％

。

从资产规模的变动看，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１８．４８％

，总资产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两

方面，一是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公司盈利规模保持了较快增长，公司利润积累促进了总资产的上升，二是随着

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原料采购规模增大，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末应付账款比年初增加了

１

，

８１９．１３

万元。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

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

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２

、公司所处行业、市场无重大变化；

３

、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４

、公司未出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事项；

５

、公司没有重大投资活动；

６

、公司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７

、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９

、公司未涉及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１１

楼

电话：

０２１

—

２２１６９２３０

传真：

０２１

—

２２１６９２８４

保荐代表人： 竺勇 胡亦非

项目协办人： 黄永华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

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保荐书》， 保荐机构认为：“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光大证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附件：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比较利润表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与上年同期比较利润表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与上年同期比较现金流量表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10日

附件１．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５，２２０，００５．８０ ９，９５６，８４８．０６ １９，３７６，９５７．２７ １５，７６１，０８７．０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

应收票据

２，４１２，９９２．８０ ２１，１２６，７３５．００ ３９，７２１，０９８．８５ ３３，９１３，４６６．０５

应收账款

９１，１１７，１４２．２０ ７５，０７２，８０９．８９ ６９，９５７，８０３．１８ ５３，５９７，８６３．７８

预付款项

２，４２２，２３４．３５ １，１９９，４６２．８７ ３，８９１，０４２．９６ ３，３６４，８９０．２２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股利

－ － － －

其他应收款

３，８５８，７４０．０５ ２０，８８０，０６０．０６ １，４３９，８８８．０８ １３，４６３，１７６．６７

存货

７３，４９２，１３５．４４ ５６，５６８，７２４．３６ ３８，３７８，６５１．６０ ２８，３４６，１６６．４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２，０９０．００ ２２，０９０．００ －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０８，５４５，３４０．６４ １８４，８２６，７３０．２４ １７２，７６５，４４１．９４ １４８，４４６，６５０．１９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应收款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２５５，３８３．３１ － １１，２５５，３８３．３１

投资性房地产

９，５１４，８３０．６２ － ９，９０４，４３４．９５ －

固定资产

４９，３７１，９３４．５６ ２８，０６９，３４３．９６ ３８，０９５，４５０．５９ ２４，１４１，６４３．７０

在建工程

３，７３５，１０８．３０ １６３，０００．００

工程物资

－

固定资产清理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油气资产

－

无形资产

２，９５１，３３４．２１ １，７６９，２４４．１３ ３，０２８，７９６．１３ １，８２５，５７７．１１

开发支出

－

商誉

－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１３８，３９８．１７ １，２４１，３９６．０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５２８，３２２．５３ ２，００８，８５４．３５ ２，５２８，３２２．５３ ２，００８，８５４．３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５，５０４，８２０．０９ ４３，１０２，８２５．７５ ５８，５３３，５０８．５３ ３９，３９４，４５８．４７

资产总计

２７４，０５０，１６０．７３ ２２７，９２９，５５５．９９ ２３１，２９８，９５０．４７ １８７，８４１，１０８．６６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张彬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严红海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黄秋英

资产负债表

（

续

）

单位

：

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２８，８６１，３６８．６１ １１，８６１，３６８．６１ ３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应付票据

６，７５９，３０１．２６ ９，３０９，８０１．２６ － －

应付账款

５６，０８１，６２７．１９ ４４，０２９，４５７．２３ ３７，８９０，２６４．８８ ２７，７６０，７５２．８３

预收款项

１，５０２，９０８．００ １，５０２，９０８．００ ３，５５２，９１０．３１ ２，３３３，５９４．５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７３５，５２８．５７ １，４４９，８０１．３６ ２，０６９，１２１．６４ １，８２８，３７９．８７

应交税费

５，７６６，２０３．０６ ５，１０５，７０１．０６ ６，２５６，３４０．４６ ４，６９８，５８１．１５

应付利息

－ － － －

应付股利

８０５，５０２．８８ － ８０５，６８６．３６ １８３．４８

其他应付款

４，１１５，３０２．９９ ２，６９２，０６５．１９ １１，７２４，４１８．２０ １０，０８４，０２８．４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５，６２７，７４２．５６ ７５，９５１，１０２．７１ ９３，６９８，７４１．８５ ６０，１０５，５２０．３９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预计负债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１０５，６２７，７４２．５６ ７５，９５１，１０２．７１ ９３，６９８，７４１．８５ ６０，１０５，５２０．３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０５４，６５１．５７ １，１１１，６４５．１８ １，６３１，７５３．２７ １，１１１，６４５．１８

减

：

库存股

－ － －

专项储备

７，４７８，７９４．７９ ４，７６７，２９５．１８ ４，０２８，５１２．２８ ４，０２８，５１２．２８

盈余公积

２，２５６，８１８．２９ ４，７５９，５４３．０８ ４，９６８，３１７．９０ ４，７５９，５４３．０８

未分配利润

７６，２１７，５２４．９６ ６６，３３９，９６９．８４ ４８，２３９，１５６．９６ ４２，８３５，８８７．７３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３，００７，７８９．６１ １５１，９７８，４５３．２８ １３３，８６７，７４０．４１ １２７，７３５，５８８．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５，４１４，６２８．５６ ３，７３２，４６８．２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８，４２２，４１８．１７ １５１，９７８，４５３．２８ １３７，６００，２０８．６２ １２７，７３５，５８８．２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７４，０５０，１６０．７３ ２２７，９２９，５５５．９９ ２３１，２９８，９５０．４７ １８７，８４１，１０８．６６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张彬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严红海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黄秋英

附件２． ２００９年１－９月与上年同期比较利润表

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９

月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一

、

营业收入

２３３，８０２，０３９．４９ １８３，７９１，８０３．９２ ２３２，９９４，４１６．８８ １９０，６３１，８７８．２１

减

：

营业成本

１６５，４３７，６９１．５２ １２８，６１３，９５１．５１ １８４，２５８，７７７．３９ １５０，３５２，６６０．２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００，６１２．５８ ９５５，１９８．６６ ７５８，９３５．５６ ７０９，８７６．４０

销售费用

１９，５３１，５８８．９５ １６，３５６，４０６．７５ １２，８０７，１５５．３２ １０，０７９，４３４．７０

管理费用

１２，６２５，８２８．０８ １０，２２６，４８８．８６ ８，１７８，６９６．９６ ６，８７６，０６３．５０

财务费用

１，３７３，２５１．０６ ６５８，７０４．００ ２，６３５，３０７．２９ １，９５８，３１０．１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６２，７０２．４２ －４１２，２１８．９９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二

、

营业利润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３３，８３３，０６７．３０ ２６，９８１，０５４．１４ ２３，６９２，８４１．９４ ２１，０６７，７５２．１９

加

：

营业外收入

７９９，９７８．７４ ７９５，０６４．６４ １，０５０，５４３．７９ １，０３７，４３９．４３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２５，５６５．２４ １２４，２６５．２４ ２０６，４５２．８９ ２００，６３９．３４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２９，８５０．００ ２９，８５０．００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３４，５０７，４８０．８０ ２７，６５１，８５３．５４ ２４，５３６，９３２．８４ ２１，９０４，５５２．２８

减

：

所得税费用

４，９８７，９１８．５５ ４，１４７，７７１．４３ ４，１３３，６６３．５８ ３，７４１，３３９．１７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２９，５１９，５６２．２５ ２３，５０４，０８２．１１ ２０，４０３，２６９．２６ １８，１６３，２１３．１１

其中

：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利润

－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９７８，３６８．００ ２３，５０４，０８２．１１ １９，６３１，０４４．２５ １８，１６３，２１３．１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５４１，１９４．２５ ７７２，２２５．０１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７ ０．３１ ０．２６ ０．２４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３７ ０．３１ ０．２６ ０．２４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 － － －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２９，５１９，５６２．２５ ２３，５０４，０８２．１１ ２０，４０３，２６９．２６ １８，１６３，２１３．１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７，９７８，３６８．００ ２３，５０４，０８２．１１ １９，６３１，０４４．２５ １８，１６３，２１３．１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５４１，１９４．２５ － ７７２，２２５．０１ －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张彬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严红海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黄秋英

附件３． ２００９年７－９月与上年同期比较利润表

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７－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７－９

月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一

、

营业收入

８８，７２４，７５８．４５ ７０，２２１，９７３．９５ ８６，０２７，７５６．４６ ６７，２１８，７６９．４２

减

：

营业成本

６２，７９５，７８８．０５ ４９，０９４，３８４．８５ ６９，０７１，３４０．３７ ５３，６３５，０６８．７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０１，２３０．９０ ２８７，３８２．０１ １１３，５０６．４８ ９７，２３０．７０

销售费用

７，８４６，１６８．８３ ６，７９６，２４１．６８ ４，５０１，５５６．３８ ３，４２７，１０８．７５

管理费用

４，７３２，６１０．９４ ３，７７０，５２３．８３ ２，６２０，４３４．５４ ２，２１７，３４７．２１

财务费用

２８１，０８６．６２ ６７，０９２．３９ １，２３９，１２４．８２ ８９６，０５１．０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３０，９４６．９６ －１２０，２４６．９５ －１９８，８３５．３６ －１７２，３２４．３３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１３，０９８，８２０．０７ １０，３２６，５９６．１４ ８，６８０，６２９．２３ ７，１１８，２８７．３１

加

：

营业外收入

２９４，８９３．５６ ２９４，８９３．５６ ４，１１８．８９ ２，０９８．８９

减

：

营业外支出

７３，６２３．０８ ７３，６２３．０８ ７０，２２４．６４ ６９，７４５．０２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１０６．８０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１３，３２０，０９０．５５ １０，５４７，８６６．６２ ８，６１４，５２３．４８ ７，０５０，６４１．１８

减

：

所得税费用

１，８４７，４８２．２９ １，５１０，８３４．１１ １，７１６，２３２．１８ １，３８７，０２６．５７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１，４７２，６０８．２６ ９，０３７，０３２．５１ ６，８９８，２９１．３０ ５，６６３，６１４．６１

其中

：

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８６２，１２４．４０ ９，０３７，０３２．５１ ６，５４５，４６７．１３ ５，６６３，６１４．６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１０，４８３．８６ ３５２，８２４．１７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８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８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１，４７２，６０８．２６ ９，０３７，０３２．５１ ６，８９８，２９１．３０ ５，６６３，６１４．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０，８６２，１２４．４０ ９，０３７，０３２．５１ ６，５４５，４６７．１３ ５，６６３，６１４．６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６１０，４８３．８６ － ３５２，８２４．１７ －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张彬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严红海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黄秋英

附件４． ２００９年１－９月与上年同期比较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９

月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２１９，４０５，４５８．１５ １６９，１４３，４７３．６２ １８０，０５６，７７８．３０ １４７，２６１，６１３．５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 ５，３７９．２３ ２，０７９．２３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２８９，７５０．５１ ９，５４６，４７５．９５ ２１，８３７，８６１．４７ ４７，１９６，４６１．４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２３，６９５，２０８．６６ １７８，６８９，９４９．５７ ２０１，９００，０１９．００ １９４，４６０，１５４．１９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３８，３４４，４３８．２９ １０９，３１８，６４２．９０ １４６，４３４，１６３．１５ １１９，００９，１０９．６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１，５２２，０５３．４５ ９，８６９，４１８．５１ ９，７９２，４８０．７４ ８，４５１，０４７．８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９，８０６，２２１．５０ １６，３８２，１１８．２３ １５，５５５，５４７．９４ １４，００３，０８０．１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３，９３８，３５１．０７ ３９，８１１，２５７．１７ ５８，５１９，５４１．９６ ６８，８２３，５１５．９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３，６１１，０６４．３１ １７５，３８１，４３６．８１ ２３０，３０１，７３３．７９ ２１０，２８６，７５３．５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０８４，１４４．３５ ３，３０８，５１２．７６ －２８，４０１，７１４．７９ －１５，８２６，５９９．４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

现金净额

１，１７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１，１７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１０，５５９，３９３．６２ ７，０９０，１６２．０１ ８，０４９，９０５．１９ ７，３２８，６５１．１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０，５５９，３９３．６２ ７，０９０，１６２．０１ ８，０４９，９０５．１９ ７，３２８，６５１．１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５５９，３９３．６２ －７，０９０，１６２．０１ －８，０４８，７３５．１９ －７，３２７，４８１．１２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５３，８７７，４１２．４６ ３８，８３２，９６２．４６ １２１，４７２，２４９．２０ １０３，４７２，２４９．２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３，８７７，４１２．４６ ３８，８３２，９６２．４６ １２１，４７２，２４９．２０ １０３，４７２，２４９．２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６６，３６８，７３６．８１ ４０，３６８，７３６．８１ ９６，９７９，７２６．７９ ９６，９７９，７２６．７９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１，１９０，３７７．８５ ４８６，８１５．３６ ７，４２０，９４２．１９ １，６０８，６５２．５３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７，５５９，１１４．６６ ４０，８５５，５５２．１７ １０４，４００，６６８．９８ ９８，５８８，３７９．３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６８１，７０２．２０ －２，０２２，５８９．７１ １７，０７１，５８０．２２ ４，８８３，８６９．８８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１５６，９５１．４７ －５，８０４，２３８．９６ －１９，３７８，８６９．７６ －１８，２７０，２１０．６４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９，３７６，９５７．２７ １５，７６１，０８７．０２ ２８，０１０，０１０．０５ ２５，７０２，２１８．３１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５，２２０，００５．８０ ９，９５６，８４８．０６ ８，６３１，１４０．２９ ７，４３２，００７．６７

公司法定代表人

：

张彬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严红海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黄秋英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